湛江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
认定申报书
	中心名称：
	

	中心负责人：
	

	研 究 方 向：
	

	依 托 单 位：
	

	申 请 日 期：
	


湛江市科学技术局
二○二六年制
一、申报单位基本情况
	单位名称
	

	统一社会
信用代码
	
	法人代表
	

	主管部门
	

	通讯地址
	

	单位性质
	
	经济类型
	

	成立时间
	
	注册资本
	

	单位负责人
	
	电话
	
	手机
	

	中心联系人
	
	电话
	
	手机
	

	共建
单位
	单位名称
	参加形式(合作/协作)
	单位性质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二、申报单位上年度经济情况（企业填报）
	项      目
	单位
	数额

	全年总产值
	万元
	

	全年主营业收入
	万元
	


三、申报单位（技术领域）上年度研发经费情况
	项   目
	单位
	数 额

	研发经费投入合计
	万元
	

	经费来源
	企业税前从销售额中提取
	万元
	

	
	提取额占全年总销售额比重
	％
	

	
	政府拨款
	万元
	

	
	横向合作
	万元
	

	
	其他
	万元
	

	
	上年度结转
	万元
	

	研发经费支出合计
	万元
	

	经费支出
	基建投入
	万元
	

	
	人才培养
	万元
	

	
	仪器设备购置
	万元
	

	
	试验测试费用
	万元
	

	
	知识产权
	万元
	

	
	委托研发
	万元
	

	
	管理费
	万元
	

	
	其他
	万元
	


四、申报单位（技术领域）科研基础条件情况
	固定资产总值（万元）
	
	研发场地（㎡）
	

	仪器设备总数（台）
	
	仪器设备原总值

（万元）
	

	主要仪器设备装备情况

	序号
	名　　称
	型号
	数量
	购置日期
	原值

（万元）
	运行状况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注：此处可自行添加行数。

五、申报单位（技术领域）研发团队情况
	项    目
	人  数

	研发团队
	专职科研人员
	

	
	其中：具有本科（含）以上学历
或中级（含）以上职称的人员
	

	职称情况
	高级职称
	

	
	中级职称
	

	
	初级职称
	

	学历情况
	博士
	

	
	硕士
	

	
	大学本科
	

	
	大学专科及以下
	


六、申报单位（技术领域）自主知识产权情况
	专利名称
	类别
	专利号
	授权时间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注：此处可自行添加行数。

	七、附件清单

	
	附件名称（可以提供复印件，请在已附材料前的□打√）
	数量

	□
	1.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□
	（企业）上一年度企业财务审计报告

（非企业公益类）近三年申报领域研发费用专审报告
	

	□
	3.资产负债表、损益表、现金流量表
	

	□
	4.研发场地佐证材料
	

	□
	5.仪器设备原值财务佐证材料
	

	□
	6.研发团队人员清单
	

	□
	7.研发团队学历、职称、工作佐证材料
	

	□
	8.自主知识产权佐证材料
	

	(
	9.研发机构管理、运行制度文件
	

	(
	10.（非企业公益类）提供市级以上科研项目清单、产学研标志成果等佐证材料
	

	(
	11.申报单位认为有必要提交的其它资料
	

	


八、专家组意见

	专家组成员

	姓  名
	单     位
	职务职称
	签  名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专家组意见

	

	专家组组长签字：


九、审核意见

	申报单位意见

	领导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法人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
年　　月　　日



	县（市、区）科技主管部门意见

	领导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


	市科技主管部门意见

	领导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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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

